
▲6月5日， 长沙市开
福区人民法院通过“云法
庭” 审理了罗某明盗窃金
店百万黄金案。

▲

罗某明被抓后，现
场指认所盗金器。

记者 杨昱 摄

本报6月5日讯 6月4日，岳
阳金鸡收费站X20车道里，一辆
白色小货车进入车道时毫不减
速并冲关前行，司机大喊“我的
刹车失灵了。” 守在车道安全岛
上的当班班长卢晨见状后，毫不
犹豫地跑向小货车，用手推着车
头帮助货车缓冲减速停了下来。
（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

当天5点28分， 正在巡逻的
卢晨看到一辆白色小型货车离
收费车道越来越近却一直没有
减速的迹象。“我当时第一反应
是司机想冲关逃费，于是就守在
收费亭的安全岛上，想要记录车
牌号。” 没想到小货车进入车道
后，司机大喊“刹车失灵”。来不
及多想，卢晨立刻朝失控货车跑
了过去，并用手推住车头帮助货
车缓冲，30秒后，货车停了下来。

随后司机神色慌张地从车
上下来，不停地对卢晨表示感谢，
并急切地解释道：“我的车刹车失
灵了，我不是要冲关。”卢晨立即
安抚紧张的司机， 并和同事一起
检查车辆情况。经查，这辆白色小
货车确实存在刹车失灵情况。据
司机介绍， 自己从湖北罗田收费
站上高速，跑了二百来公里，突然
发现刹车失灵，安全起见，他只好
从最近的金鸡收费站下高速，想
通过撞击缓冲让车停下来。

事后，卢晨带领司机补缴了
通行费， 又帮助其联系了修车
厂，待车修好后，看着小货车离
开才安下心来。

事后回看监控时，卢晨的同
事们仍然为他捏了一把汗，卢晨
却说当时听到司机呼救后，他也
没有多想，情急之下只想追赶上
去帮助司机，“当时车辆撞上收
费栏杆后速度已经越来越慢，我
才敢去帮助司机做第二次缓冲
停车。” ■通讯员 刘白杨 周宁

记者 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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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盗走百万金器，一个纸杯露了马脚
长沙“百万黄金失窃案”一审宣判，蒙面作案男子获刑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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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4日清晨，金店
老板陈某发现金店被窃， 立刻报
警，并清点损失。经过核对，被盗
金器饰品总共价值超过百万元。

公安机关在侦查时发现，案
犯全程蒙面，摄像头无法捕捉其
面部特征；作案手法老练，现场
未留下指纹，除攀爬至金店后门
留下的痕迹外，几乎没有留下任
何线索。 就在查案陷入僵局之
时，饮水机上的纸杯引起了警方
的注意。

通过提取纸杯上的DNA信
息比对， 警方迅速锁定罗某明，
并于11月26日凌晨来到其藏匿
地点，将其抓获，并在望城区大
泽湖街道一间出租屋内查获全
部被盗金器。面对铁证，罗某明

对盗窃事实供认不讳。
破案后，长沙市公安局开福

分局民警将查获的全部被盗金
银首饰一并返还给金店老板陈
某。经长沙市开福区价格认证中
心认证，被盗黄金首饰价值105
万余元。

开福区法院认为， 罗某明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盗窃他人
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
构成盗窃罪， 依法应当追究其
刑事责任。罗某明是累犯，依法
应当从重处罚；到案后，能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
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盗财
物已发还被害人， 可酌情从轻
处罚。 法院采纳了检方的量刑
意见，遂做出了如上一审判决。

本报6月5日讯 男子突然
倒地身亡， 悲痛的家属找保险
公司理赔却被要求尸检， 家属
请求保险公司派员协同处理，
保险公司一直未理会。 因没有
进行尸检， 保险公司以此为由
拒绝了意外伤害保险的理赔，
于是，家属起诉到法院。

今日， 岳阳临湘法院通报
了该案。

案情：被保人突然死亡，保
险公司拒赔

方某与丈夫李某平及儿子
原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谁也
没想到丈夫突然出事。2019年3
月29日下午2点多，李某平在朋
友家上厕所时突然身亡。

此前， 李某平在某保险公
司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
交纳了保险费540元，保险合同
约定的发生意外伤害身故保险
金为20万元， 保险期间自2018
年8月25日起一年内。 事发时，
正在保险期内。

事发当晚7点多，方某打电
话给保险公司告知了该起意外
身亡保险事故。 保险公司接到
报案后， 要求对李某平进行尸
检，查明死亡原因。方某提出，
请保险公司派人来现场共同处
理尸检事宜， 但保险公司自始
至终没有派人来。 李某平家人
也没有单方面对其进行尸检。
事后， 方某向保险公司提出保
险理赔申请， 保险公司却拒绝
理赔。

方某及儿子将保险公司起
诉到临湘法院。

法院：未查清死因，过错在
保险公司

法院认为,本案为意外伤害
保险合同纠纷,李某平向保险公
司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
公司出具电子保险单,双方之间
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应受法律
保护,两原告作为投保人的法定
继承人, 有权向被告主张权利。
“意外伤害事故”是指外来的、突
然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保
险人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
原告主张意外身故保险金,则必
须证明投保人的死亡是排除自
身疾病原因的意外伤害事故造
成。 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
安机关未予立案，可以排除他杀
的可能。但在未经尸检的情况下
无法准确查明投保人具体死亡
原因,故仅凭原告提交的现有证
据,不能证实投保人的死因。

关于尸检的责任问题,在现
有条件下, 对遗体进行尸检是
查出死亡原因的最科学方法,
虽然保险公司曾提议进行尸
检, 但原告要求保险公司派员
参与时， 保险公司却始终未派
人来处理此事。 这是保险公司
怠于履行其职责的行为, 死亡
原因无法查清的过错在于保险
公司。 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真
实死因无法查清而致使保险事
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
以确定不能免责,应承担赔偿或
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原
告支付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20
万元。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郑姝

本报6月5日讯“一个老奶
奶掉到井里了， 你们快来救救
她吧。”6月5日下午3点左右，湘
潭市书院路消防站接到报警电
话， 岳塘区华雅花园B2栋一名
七旬老人不慎坠入井内， 情况
十分危急。

书院路消防站迅速出动1
台抢险救援车、7名指战员，救
援人员7分钟后到达现场。涉事
的是一口废井，深约两米多，井
口直径约70厘米， 井口原本覆
盖了一块薄薄的木板， 老人出
来散步时，踩空坠井。

考虑到井口狭小， 救援难

度大， 现场指挥员田宏伟一方
面安排队员清理井口周边杂
物， 防止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
伤害， 另一方面利用自己身材
精瘦的优势， 主动承担下井救
人任务。

系好安全绳， 田宏伟携带
救援绳索快速下井靠近被困老
人。 由于井中面积狭小作业困
难， 经过反复结绳终于将老人
固定在救援绳索上。 在全体参
战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经过12
分钟成功将老人救出， 交由现
场医护人员。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朱亚军 袁玲

男子突然身亡未尸检
保险公司拒赔被起诉
法院：合同有效，死因未查清的过错在
于保险公司，判赔20万元

废弃井口铺薄板 七旬老人踩空落井

曾因盗窃罪多次入狱，这位惯偷仍死性不改，深夜盗
走金店价值百万元金器。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的他，却因
为饮水机上一个纸杯露出了马脚，警方在48小时内就将
其抓获。

6月5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通过“云审判”方式，
公开审理了这起盗窃案， 盗金男子罗某明再次因盗窃罪，
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5万元。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刘笑贫 周玮师 王青枚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长沙市
开福区人民检察院了解到，42
岁的罗某明是贵州人， 曾因盗
窃罪入狱两次。2018年9月26日
减刑释放后， 他一直在长沙市
居住生活。

2019年11月23日， 罗某明
经过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街道
一家“中国黄金店”时，看到附
近有驾校在招生，希望能考个B
照从事运输业。咨询过程中，他
注意到金店中的黄金饰品，一
个“偷黄金卖钱，再买汽车搞运
输”的想法突然萌生。

凭借自己多年的盗窃习
惯， 罗某明回家准备好了十字
起、 帆布包等工具， 戴上鸭舌
帽、口罩和手套，次日凌晨来到
金店门口。他爬入金店厨房，试

图撬开通往金店后门的铁皮门
以及保险箱，折腾了一番，仍是
没撬开保险箱。 停下手中的动
作，罗某明开始思索对策，并从
厨房取出一次性纸杯喝了杯水。
他决定放弃保险箱，直奔金店。

在撬开铁皮门后， 罗某明
剪断了监控报警电线， 将柜台
里的金银饰品盗走。 为不留下
作案痕迹， 他还专门从厨房取
来一块毛巾，在接触门把手、柜
台时，垫在手套下方。

行窃后， 罗某明从原路离
开金店。走到半路，突然想起自
己用过的纸杯还未销毁， 便将
赃物藏在路边绿化带里， 匆忙
返回金店。 可等他抵达金店后
门时，天色已明，只好带着赃物
迅速远离现场。

深夜撬门，盗走柜台金银饰品

水杯上留破绽，惯偷3天内落网

小货车冲关逃费？
司机大喊“刹车失灵”


